附件1

鱼峰区防范和化解拖欠

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协调小组人员名单

为有效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促进中小企业平稳健康发展，经鱼峰区人民政府同意，设立鱼峰区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协调小组，人员名单等有关事项如下：

一、组成人员

组  长：李  君  区工业和信息化局局长

副组长：叶锦昌  区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

李程耀  区财政局副局长

成  员：樊  文  区教育局副局长

蓝利娜  区法律援助中心主任
韦淇亮  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副局长

周  长  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

梁  迪  区交通运输局副局长

        韦荣铭  区农业农村局副局长

吴代铮  区计生协会副会长
魏  甜  区审计局副局长

徐  斌  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二、主要职责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和柳州市委、柳州市人民政府决策部署，加强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专项行动的统筹协调和组织落实，研究提请鱼峰区人民政府审议的有关重要事项，协调推动解决重点难点问题，指导各各部门开展相关工作。

协调小组办公室设在区工信局，负责牵头协调小组各项工作。区教育局、区住建局、区交通运输局、区农业农村局等部门负责做好本领域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工作，区人社局等部门负责推进拖欠农民工工资与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协同治理，将清欠款项优先用于清偿农民工工资，区审计局结合审计项目将拖欠中小企业账款问题纳入审计工作重点，加强整改情况跟踪监督。

三、工作要求

（一）协调小组要加强督查和指导工作，根据各部门专项行动开展情况，适时组织开展重点部门督查工作，并将情况向全区通报。

（二）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加强信息沟通，互相配合全力统筹协调并落实有关事项。

（三）协调小组各成员单位要按照区政府工作部署，进一步强化责任，主动作为、强力推进，切实做好防范和化解拖欠中小企业账款各项工作。

今后，协调小组组成人员如需调整，由协调小组办公室按程序报批后自行发文。此项工作完成后，协调小组自行撤销。


